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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 2
（經辦㆟：馬朱雪履女士）

馬女士：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㆒年五月七日的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七日的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七日的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七日的會議

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

你在㆓零零㆒年㆕月十㆓日的來信收悉，現謹就㆖述會

議議程第六項附㆖資料文件㆒份供議員參考。

就議員要求提供資料說明過往對政府㆟員作出的檢控

（請參閱委員會㆓零零零年十㆒月㆓十日會議紀要第 7 段），
現回覆如㆘  –

(㆒ ) 有關當局過往曾否因政府㆟員管有他們在《防止賄賂條
例》第 10 條生效前所取得來歷不明財產而對他們提出檢
控㆒事，現有記錄顯示過去當局曾提出九宗檢控指政府

㆟員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10)(1)(b)條，而有關
財產是在該條例在㆒九七㆒年制定前所取得的。

(㆓ ) 現有記錄顯示過往當局並未因政府㆟員涉嫌犯了普通法
㆗有關賄賂的罪行而對其提出檢控。主要的原因是自《防

止賄賂條例》在㆒九七㆒年制定以來，政府㆟員觸犯有

關賄賂的罪行已被納入該條例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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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代表將出席委員會會議討論㆖述議程  –

張 瑤女士 副行政署長

黃少珠女士 助理行政署長

貝守樸先生 廉政公署執行處助理處長（調查科㆕）

麥偉德先生 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黃慶康先生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曾強先生 律政司政府律師（基本法組）

行政署長

（黃少珠 代行）

㆓零零㆒年五月㆕日


